	屏東縣萬丹鄉萬丹國小教職員工新冠肺炎期間居家上班
申請表(111.05.23〜111.05.27第一波本縣暫停實體課程)
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單位
	□教務處      □學務處
□總務處      □輔導室
□人事室      □會計室
	職稱
	□主任     □組長    □幹事
□導師     □專任    □護理師
□營養師   □工友    □代理
□其它：
	申請人
簽名
	

	申請
居家上班
原因
	□自主健康管理期間，或有同住家人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居住疫情警戒第三級區域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需於不同之疫情警戒區域間通勤者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懷孕者或有12歲以下小孩需照顧者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因疫情停課(暫停實體課程)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居家上班
日期
		星期一
	星期二
	星期三
	星期四
	星期五

	月  日
	月  日
	月  日
	月  日
	月  日

	月  日
	月  日
	月  日
	月  日
	月  日

	月  日
	月  日
	月  日
	月  日
	月  日




	居家上班
地點
	(請填地址)

	居家上班
電話
	(請填住宅連絡電話及手機) 

市內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	居家上班
設備調查
	□桌上型電腦 　  □筆記型電腦　  □智慧型手機　   □其它：

	申請
居家上班
必須配合
右列事項
	■教職員工：因屬於上班期間，必須遵守一切相關規定。
■因屬於上班期間，該班有學生到校學習(照顧)者，學校會聯繫該生導師，請導師到校協助。
■教師：因屬於上班期間，請該班任課教師確實執行本校【居家線上自主學習】的規劃。
[bookmark: _GoBack]■教職員工：如有特殊情形者，必須到校協助。

	單位主管
簽章
	


	教務處
簽章
	(僅限教師申請案件會辦)

	人事室
簽章
	

	校長批示
	
□同意           □不同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 年 05 月    日


備註：
      01.教育部110.05.19臺教國署學字第1100062772號函規定：適度提高教職員工居家上班人數，為降低上班移動之感染風險，
         請學校考量維持校務運作及線上教學之需要，適度提高教職員工居家上班人數。
      02.學校彈性人力調控方式視同上班，如未配合學校依規定上班或授課者，仍應依規定請假。
      03.本校各處室行政人員，採取輪值上班模式(部分居家上班、部分到校上班)，以維持校務正常運作原則，
         並降低上班移動之感染風險，適度提高教職員工居家上班人數。
      04.兼任行政教師及職員：同處室應至少1人在校辦公。
      05.如在校辦公(輪值上班)者，請勿請假，以維持校務正常運作。
